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律政司法治教育及推广工作

的进展和计划的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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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二月二十四日）在立法会司法

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律政司法治教育及推广工作的进展和计划的开场发

言： 

  

主席、各位委员： 

 

  今日是年初八，先祝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有关今日的议题，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良好的法治是香港在「一国两制」

下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也是奠定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枢纽的核心优势。为积

极推进香港特区政府持续巩固法治这项长期施政重点，律政司一直非常重视法

治教育工作，积极与不同持份者合作，以多元的方式加深社会各界对法治的正

确理解和认识。 

  

  律政司在推广法治教育的道路上，得到各方持份者的鼎力支持及协助，当

然不可或缺的是各位立法会议员的全力帮助。例如：现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议

员自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开展以来，一直担任我们的星级导

师，讲授内地法律制度及全国人大等国家机构的职能；现任本会主席简慧敏议

员是我们法治教育督导委员会（督导委员会）的成员。今年也有几位新加入立

法会的议员之前亦一直参与督导委员会辖下两个工作小组的工作，他们是范凯

杰议员和范骏华议员。我们在此衷心感谢各位的付出和的支持。 

  

  由此可见，法治教育和推广的工作除了由律政司牵头带动之外，还有赖社

会不同持份者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项深耕细作的工作，需要社会各界支持和

配合，相辅相成。我们在继续推展法治教育的同时，亦会持续鼓励及配合各方

持份者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为同一目标努力。 

  

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 

  

  我首先分享有关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划的进展以及相关工作计划。 

  

  律政司于二○二三年二月成立督导委员会，向律政司就推广法治教育的策

略及项目计划提供意见和协助。督导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律政司副司长担任

副主席，成员涵盖面广泛，除了有来自相关政策局的代表外，司法和法律界，

以及本地三所的法律学院也有代表。督导委员会也设有两个工作小组，支援课

程设计以及推广等工作。 

  



  在督导委员会的支持下，培训计划自二○二三年十一月正式启动。目标是

在社区不同界别培训相关的领袖，提升他们向青少年及普罗大众推广一致和正

确法治信念的能力和成效。 

  

  培训计划的课程内容十分全面，一共涵盖三个部分配： 

  

（一）基础课程：以互动的方式讲授涵盖《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

法》等全国性法律之间的关系、内地法律制度及香港普通法制度等的基本概

要； 

  

（二）进阶课程：着重认识法治的实践，包括参观执法机构活动及模拟法庭活

动等；及 

  

（三）拓展课程：提升对特定法律主题的认识及进行推广法治的实践活动。 

  

  至今，培训计划已进行了三期。截至二○二五年底，共有约 380 名学员参

加计划，完成基础课程的有 330 名学员，他们来自 21 个负责推动青年和社区

工作的团体、香港 100 多间中学的老师及香港教育大学的学生。 

  

  已完成基础课程的学员当中，有超过 80 名完成进阶课程，并有 40 名学员

完成全部基础课程、进阶课程，以及拓展课程，符合资格成为培训计划下首批

的法治教育大使。 

  

  根据学员及其他参与者对培训计划的正面反馈，以及在法治督导委员会，

而最近一次会议刚于二○二六年二月五日举行，和各方持份者的大力支持下，

律政司计划在二○二六年推出培训计划第四阶段课程。 

  

培训计划第四阶段课程计划 

  

  第四阶段课程将涵盖：（1）重办基础课程、进阶课程及拓展课程；及

（2）举办法治教育大使嘉许礼暨分享会，正式认证法治教育大使的资格。 

  

  概括而言，我们会以「守正创新」的原则，继续推进培训计划。「守正」

是指我们会坚持基本的方向和目标，维持各阶段课程的框架和重点内容，当

然，我们相信法治教育的工作是长远的，久久为功，我们会与社会各界携手同

心，持之以恒。「创新」是指我们会持续广纳意见，争取不停进步，适当调整

培训计划的细节，例如进一步增加互动元素、增加生活化例子，让计划更接地

气，更为实用，让学员听得明，用得着。 

  

  我现在介绍计划的下一步工作。首先是重办基础课程。内容方面，我们会

以过往的课程内容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调整，例如在讨论「一国两制」时，会



加强国安法及《基本法》第 23 条的重点讲解，并加入《「一国两制」下香港

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的内容，令相关讨论更全面、更清晰；在讨论

《基本法》时，会强调在《基本法》之下，行政主导是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

以及加入更多生活化的例子及案例，进一步提升学员对于特区政治体制的认识

和实践。 

  

  学员方面，我们计划招募 120 名地区委员会青年委员，以及港区狮子会及

香港扶轮社中负责或参与组织青年或社区活动的会员参加基础课程。这些目标

群体都是社区活动及服务的重要持份者，相信透过他们广大的社区网络，能把

正确的法治信息传承至社会不同层面，亦可赋能他们在对外交流的不同场合中

说好香港故事。 

  

  接着是重办进阶课程，我们也会以过往的活动内容为基础，并进一步优化

内容。例如参观执法机构的行程方面，增加与执法人员互动的部分，包括进一

步加强解说各类新型毒品的祸害、毒品罪行的最新趋势及案例分享。此外，亦

会在模拟法庭活动中考虑继续邀请其他类似项目的大使或领袖参与，帮助学员

增加交流，并为学员日后在社区推广法治的合作提供便利。学员方面，我们计

划招募 80 名学员参与进阶课程。 

  

  至于重办拓展课程方面，考虑到学员及各方持份者的意见，今年拓展课程

下的特定法律主题讲座，将继续聚焦网络世界中的刑事罪行与民事纠纷，鼓励

和赋能学员学以致用，在社区各层面向他人分享如何安全并负责任地使用网

络，内容亦会与时并进作适当调整和更新，包括进一步加强讨论最新网络刑事

罪行，例如涉及深度伪造技术的罪案，以及应对网上欺凌行为和民事纠纷，例

如调解的应用以及网上争议解决机制等，同时，我们会继续增加生活化的例子

和案例。 

  

  在推广法治的实践活动方面，除了继续提供机会给学员参与律政司组织的

法治活动外，我们亦计划与相关政府团体加强协作，为学员提供实践推广法治

的机会和相关活动的资讯。我们也会继续鼓励学员自行组织不同的推广法治的

活动，并提交实践报告，令所学习的法治知识真正「落地」，同时建立学员传

播法治的信心。 

  

法治教育大使 

  

  为鼓励学员持续参与培训计划并保持学习和推广法治的热诚，律政司在上

年度正式推出法治教育大使的资格认证。 

  

  目前，共有 40 位学员完成培训计划下的所有课程，符合法治教育大使的

资格，成果理想，为此我们感到十分鼓舞。 

  



  律政司将于二○二六年三月举行法治教育大使嘉许礼暨分享会，给予大使

正式认可，并提供机会学员分享心得和互相交流。 

  

  为确保法治教育大使的表现符合水平和标准，律政司计划就大使资格设立

两年期限，并订立延续资格的条件，例如自行组织推广法治活动及实质参与律

政司的法治活动，并达到一定总时数，鼓励法治教育大使持续在日常工作和生

活中积极推广法治。 

  

  律政司亦会与学员及法治教育大使保持紧密的联系，建立伙伴关系，为学

员及法治教育大使提供及时的协助与支持。律政司会密切观察相关的落实情

况，持续进行优化调整。 

  

其他法治教育项目及推广活动 

  

  除培训计划外，律政司也会继续在全港的小学进行广受欢迎的「透过戏剧

实践法治计划」。 

  

 去年五月，律政司首次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法治戏剧日，透过生动有

趣的互动戏剧，实行将法治教育融入家庭教育，项目十分受欢迎。我们计划于

今年五月十六日及十七日再次举办法治戏剧日，内容将以去年的法治剧目为

主，并适当调整内容增加趣味，预计两场表演将吸引合共 1 500 名嘉宾和观众

参加。 

  

  而中学方面，律政司于二○二五年将香港法律枢纽地标导赏活动──「法

治之旅」常态化，并在九月及十一月期间，为约 700 名来自 21 间中学的师生

举办导赏活动。为提供更多机会予培训计划学员参与推广法治实践活动，并藉

此完成拓展课程，律政司同事于二○二五年与约 30 名学员合作，让学员担任

导赏员，一同带领学生进行「法治之旅」。 

  

  此外，律政司亦会持续透过出版刊物、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及专题网站等

多种方式，积极推展法治的教育和推广工作。 

  

  展望未来，律政司将持续与各相关政府部门及社会持份者紧密合作，透过

多元的方式推广法治教育，深化市民大众对正确的法治信念的理解和实践，共

同为守护大家的法治社会作出贡献。 

  

  稍后我希望能听各位委员和主席的意见，让我们可以继续优化和完善这方

面的工作，谢谢。 

  

完 

202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二） 



 




